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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「公共建設督導會報」 

109 年度第 10 次委員會議紀錄 

時間：109 年 11月 30 日（星期一）上午 9 時 30分 

地點：工程會 10樓第 1會議室 

主席：吳召集人澤成 紀錄：葉興鴻 

出席及列席人員：如簽到表  

壹、會議緣由： 

工程會為加強列管公共建設之執行績效，依組織條例第2條規定

「本會對於中央政府或省(市)政府辦理執行行政院列管之公共

工程，有指示、監督之權」，以109年1月21日工程管字第

1090300042號函及依109年6月19日訂定「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

會公共建設督導會報設置及作業要點」成立「公共建設督導會

報」，本次召開109年度第10次委員會議，協調解決跨部會或通

案性問題，以有效推動重大公共建設計畫。 

貳、上次(109年度第9次)委員會議紀錄確認 

結論：准予備查。 

參、委員異動情形說明 

結論：本委員會議委員名單異動如下: 

項次 部會名稱 異動前 異動後 

1 海洋委員會 莊委員慶達 蔡委員清標 

 

肆、報告事項： 

一、全國整體砂石供需情形、全國河川疏濬情形與預拌混凝土(含

原物料)價格及產銷情形說明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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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東砂北運量執行情形(含臺北港第1及第2散雜貨碼頭與基隆

港)與東砂北運海運運務小組協處情形說明案。 

結論: 

(一)依經濟部礦務局及工業局報告資料顯示，目前砂石及預拌混

凝土供需及價格均尚屬穩定，惟為瞭解及確認使用端是否符

合其調查結果，請經濟部礦務局及工業局調查使用端之實際

購買情形，並請相關部會配合前述調查作業，若有困難問

題，請工程會提供相關協助，另請經濟部礦務局綜整分析於

下次會議報告，俾利瞭解實際狀況，作為砂石資源調配之參

考。 

(二)有關東砂北運部分，請經濟部礦務局統籌研擬完整之具體計

畫，包括東部地區(含宜蘭及花蓮)之河川疏濬、礦區、土石

採取區等砂石量、各料源所需開採期程、交通運輸、碼頭規

劃(含和平港、蘇澳港、花蓮港等碼頭增、擴建相關程序及

裝卸設施等配套措施)，從料源、運輸、碼頭船隻等各階段

研擬相關措施及時程，以供應北部地區砂石需求，俾達砂石

自給自足之目標。 

(三)請經濟部水利署務必以河防及橋梁安全為第一優先考量，持

續滾動檢討辦理河川疏濬工作，以確保料源及價格穩定供

應。另有關水庫清淤部分，因今年中南部遇到乾旱情形，水

庫是否有配合增加清淤，請經濟部水利署於下次簡報增加水

庫陸挖及抽泥量等相關統計資料。 

(四)為瞭解東砂北運量及進口砂石量之變化情形，請交通部於下

次會議一併呈現臺北港與基隆港之歷年東砂量及進口砂石

量之統計資料。 

三、加速公共建設辦理情形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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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論: 

(一)透過加速發包、加速開工、加速完工、加速復工等措施，109

年預算提早分配執行，截至10月底整體公建經費執行數

3,195.11億元，超過原分配經費2,998.92億元計196.19億

元，執行率超過100%，達106.54%，與去(108)年同期相較，

亦增加564.61億元。 

(二)已屆期未完成之工程，工程會已每月函請主管機關督導所屬

加速辦理，並督促主辦機關訂定各應辦事項及預定辦理期

程，落實監督管控，協助解決相關困難問題，如有需跨部會

協調解決事項，可提報本督導會報協助處理。 

四、歷次會議結論辦理情形報告 

結論： 

歷次會議結論共計列管 3 項，持續列管 3 項，請各主管機關加

緊趕辦。 

(一)協助縣市政府加速整建受損橋梁計畫3年(109-111)計畫 

本案計畫經費 14.26 億元，目前各座橋梁辦理進度均符合預

期正常執行，請交通部持續督促各主辦機關積極辦理，地方

政府如有執行困難，應主動協助解決，確實列管掌握執行進

度並於本會報提報。 

(二)陳雪生立委關心馬祖外海大陸砂石船盜採海砂情形案 

本案地形測量範圍及相關事宜，內政部為海岸管理法主管機

關，請依相關規定妥善規劃並據以執行，另未來海上外業測

量作業如有安全考量需求，請海巡署及內政部密切聯繫溝通、

互相合作辦理戒護事宜。 

(三)前鎮漁港建設專案 

本案依所提報甘特圖及各項工作里程碑進行管控，請農委會

督促所屬積極趕辦，有問題應立即提出處理並解決，如仍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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困難可請工程會協助。 

五、109年列管計畫執行情形報告 

結論： 

(一)109年度列管315項重大公共建設計畫，全年度計畫經費

4,545.32億元。截至109年10月底，一般公共建設計畫240

項，年計畫經費3,550.39億元，年分配經費執行率109.51%，

年計畫經費達成率73.4%，為近19年來最高；前瞻基礎建設

公共建設類計畫第2期75項計畫，109年列管預算994.93億

元，特別預算執行率95.13%，達成率59.21%，有關執行情形

異常之部會、計畫或工程等，請各機關積極辦理。 

(二)臺灣桃園國際機場第三航站區建設計畫 

1.本計畫開標期程展延及後續開標事宜，應就個案實際需求

進行檢討，於符合規定之情形下加速辦理。 

2.另各機關加速趕辦各項工作，提升預算執行績效外，應於

應辦事項完成後始能依規定及契約條件付款，勿為達成預

算績效目標，而未依法令或契約規定辦理。 

(三)跨藝匯流.傳統入心─國立傳統藝術中心公共建設跨域加值

發展計畫 

本計畫項下「高雄傳藝園區中山堂歷史建築修復及再利用工

程」因終止契約重新發包，請文化部積極督導並協助所屬趕

辦，另建議可洽請鄰標代辦機關營建署就近協助以加快重新

發包作業。 

(四)整建長照衛福據點計畫、建構0-2歲兒童社區公共托育計畫 

相關計畫皆屬補助型計畫，各機關辦理補助型計畫建議於前

一年度提前辦理行政作業，讓地方政府事先提出申請及編列

配合款並及早完成核定程序，俾利執行機關能有充裕時間提

前檢視、啟動補助案件相關前置工作(如都市計畫、用地取得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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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築執照申請、規劃設計等)再核予相關工程費用，並參考主

計總處分享之經驗，適度增加補助案件核定比率以建立備案

機制。 

(五)農業循環豬場改建投資計畫、台中發電廠第2階段煤灰填海

工程計畫 

1.相關計畫執行績效不佳原因皆是前置作業(農許審查、環評

差異)未完成，致後續預算無法執行，請各機關應特別注意

計畫經費及工作期程分配之合理性，並應於招標前完成相

關前置作業，避免類似情形再發生。 

2.有關台中發電廠第 2 階段煤灰填海工程計畫之底灰及飛灰

清運處理事宜，請經濟部妥為研析清運處理機制及費用合

理性。 

六、提醒事項 

(一)有關審計部關注之「年分配經費執行率未達80％」、「可支

用預算達成率未達10%」及「分配經費占年度可支用預算經

費之比率未達10%」之計畫皆已納入督導會報加強列管，並

逐案進行查處。今年的公共建設計畫推動已進入最後衝刺階

段，請各主管機關針對預算執行績效偏低計畫落實檢討改善

加緊推動，並研擬趕辦措施俾提升執行績效，以年底計畫經

費達成率95%為目標加速推動，如有需跨部會協調解決事

項，可提報工程會公共建設督導會報協助處理，排除障礙。 

(二)有關中長程個案計畫如奉原核定機關核定修正、調降年計畫

經費或行政院函示年度列管經費，相關資料請確實填列於

GPMnet系統俾利進行追蹤管控，以符實際。 

(三)各部會除持續加速趕辦推動中之公共建設計畫外，亦請督促

所屬及早辦理下年度計畫之前置作業，及規劃訂定完成目標

之工作計畫與具體期程，並依所定期程定期追蹤管考，俾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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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度預算通過後即發包施工，發揮提早及補位之效益，提升

經費執行成效。 

伍、臨時動議： 

無。  

陸、散會(上午11時30分) 


